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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瑞兴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共同投资概述 

（一）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整合资源，提升广东瑞兴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瑞

兴医药”）综合竞争力，基于公司战略规划及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拟分别向佛

山市珂吉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佛山市瑞达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珠海

市汇领医药技术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购买其所持合肥华威药业有限公司（下

称“华威药业”）11.19%（对应 671.40 万元认缴出资额）、6.80%（对应 408.00

万元认缴出资额）、6.12%（对应 367.2 万元认缴出资额）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

后，公司直接持有华威药业 24.11%的股权（对应 1,446.60 万元认缴出资额）。 

佛山市峰创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华威药业 75.89%的股权，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黄凌云先生是佛山市峰创咨询服务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公司董事、总经理栾广根先生、董事陈广明女

士是佛山市峰创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故公司与公司董事构

成共同投资。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公众公司

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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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

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

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

达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

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上。” 

《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条规定：“计算本办法第

二条规定的比例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且购买股

权导致公众公司取得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

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资产净额以被投资企业的净资产额和成交金额

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出售股权导致公众公司丧失被投资企业控制权的，其资产

总额、资产净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及净资产额为准。 除前款规定的

情形外，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成交金额为准；出售

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该股权的账面价值为准......（四）

公众公司在十二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出售的，以其累计数

分别计算相应数额。已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履行相应程序的资产交易行为，无须纳

入累计计算的范围。” 

由于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未取得华威药业的控股权，根据上述规定，资产总

额、资产净额均以成交金额为准。计算依据如下： 

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为 335,264,966.72

元，净资产为 128,045,233.93 元。 

本次成交金额为 4,822 万元，近 12 个月内累计金额 6,214 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18.53%，占净

资产的比例为 48.53%，均未达到 50%，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4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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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合肥华威药业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黄凌云、栾广根、

陈广明回避表决，由于无关联董事不足三人，该议案将直接提交至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进入新的领域 

 

（六）投资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投资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七）不涉及投资设立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投资不涉及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

业保理公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二、投资协议其他主体的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佛山市珂吉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合成社区景成路 8 号瑞兴创享大楼 1 栋 1

单元 609（住所申报） 

注册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合成社区景成路 8 号瑞兴创享大楼 1

栋 1 单元 609（住所申报） 

注册资本：5,000,000 

主营业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科技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从

事投资活动 

法定代表人：周嫣 

控股股东：黄凌云 

实际控制人：周嫣、黄凌云 

关联关系：黄凌云先生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公告编号：2023-015 

 

2.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佛山市瑞达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旧圩居委会合成路百花楼 2、3 层商场（三楼 301

号之三） 

注册地址：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旧圩居委会合成路百花楼 2、3 层商场（三

楼 301 号之三） 

注册资本：15,000,000 

主营业务：医学技术、药品技术、市场调研服务等 

法定代表人：周湘荣 

控股股东：周湘荣 

实际控制人：周湘荣 

关联关系：周湘荣先生是公司的股东，持有公司 1.3379%的股份。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珠海市汇领医药技术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美湾南小区 19 号一楼 

注册地址：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美湾南小区 19 号一楼 

注册资本：5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医药技术服务，医药技术推广服务等 

法定代表人：何斌 

控股股东：何斌 

实际控制人：何斌 

关联关系：何斌先生是公司的股东，持有公司 1.7958%的股权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标的情况 

（一）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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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合肥华威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合肥市高新区科学大道 61 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委托生产；消毒剂生产（不含危险化学品）；

药品进出口；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药品批发；药品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中药提取物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

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卫生用品和一次

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医用包装材料制造；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

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

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地产中草药(不含中

药饮片）购销；中草药种植；中草药收购；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合成材料销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

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

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

取得许可的培训）；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许可业务外，可

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变更后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佛山市峰创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553.40 75.89% 

瑞兴医药 1,446.60 24.11% 

合计 6,000.00 100.00% 

 

（二） 出资方式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现金 □资产 □股权 □其他具体方式  

本次拟进行收购的资金为公司自有流动资金。 

 

四、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参考安徽新安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广东瑞兴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拟了解价值涉及的合肥华威药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咨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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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书》（皖新咨报字（2023）第 006 号）。根据该评估报告书，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3 年 2 月 28 日，华威药业经市场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20,006.06

万元。经各方基于评估结果协商，本次交易价格为 3.33 元/每注册资本，成交总

金额为 4,822 万元。 

 

五、共同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分别与佛山市珂吉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佛山市瑞达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珠海市汇领医药技术服务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佛山市珂吉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佛山市瑞达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珠海市汇领医药技术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分别将其持有华威药业的 11.19%（对应 671.40 万元认缴出资额）、6.80%（对应

408.00 万元认缴出资额）、6.12%（对应 367.2 万元认缴出资额）的股权转让给公

司。 

 

六、共同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共同投资的目的 

本次受让股权是基于公司未来整体发展战略考虑，提升公司综合实力和竞争

力。 

 

（二）本次共同投资存在的风险 

本次受让股权是从公司未来发展战略的角度做出的慎重决策，对公司具有积

极正面的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风险。 

 

（三）本次共同投资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本次受让股权从长远来看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和公司的发展战略，对公司未

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积极影响。 

 

七、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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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东瑞兴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决议》； 

2、《广东瑞兴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拟了解价值涉及的合肥华威药业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咨询报告书》（皖新咨报字（2023）第 006 号）。 

 

 

 

广东瑞兴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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